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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社会团体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

1、基本情况介绍；

2、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分支机构（代

表机构）登记证书、办公住所产权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

协议（复印件）；

3、现行章程文本和章程修改后的核准批复(复印件)，未修

改不需提供批复；

4、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注册资

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5、按规定办理备案（负责人、办事机构、印章、银行账户、

会费标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6、2020 年和 2021 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全部会议纪要和决

议（复印件）；

7、办事机构名称、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8、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党员名单；

9、工作人员花名册（含学历、职务、职称、年龄、政治面

貌、专兼职及返聘情况、所属部门等内容）；

10、 各种规章制度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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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12、秘书长以上全部负责人的简历、身份证复印件和学历证

书复印件；

13、产生秘书长的材料和秘书长年度绩效考核材料；

14、 会计人员姓名、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15、 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资产负债表和业务活动表；

16、 2020 年和 2021 年第 12 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复

印件）；

17、提供服务（服务行业、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社会）、

维护行业和会员利益、行业自律等主要工作的情况介绍；

18、近年来主要业务活动目录；

19、会员、理事和工作人员通讯录（含联系人、联系电话、

手机、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为了保证社会调查质

量，提高社会调查效率，通讯录单独装订 2 份，注明参评单

位，与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二、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

1、制、修定章程和会费标准，以及产生本届理事会的会议

材料；

2、 2019 年和 2020 年年度工作报告；

3、本届中长期发展规划及落实情况的相关材料；

4、2019 年和 2020 年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5、重大业务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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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支机构发展会员、开展活动的相关材料和上两个年度

工作计划、总结；

7、党组织活动材料；

8、聘用、晋升工作人员的相关材料；

9、劳动合同和落实社会保险的相关材料；

10、 向理事会报告行业协会商会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11、 2019 年和 2020 年会计账簿、凭证及审计报告；

12、培训会员和工作人员的材料；

13、开展行业调查、统计，发布行业信息的相关材料；

14、 组织展览会、交易会、交流会、研讨会等行业性活动

的相关材料；

15、 提供技术、经济、管理、法律和政策等咨询服务的相

关材料；

16、提供行业资质认证，新技术、新产品鉴定及推广，事故

认定等相关材料；

17、参与制定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相关材料；

18、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或行

业技术规范的相关材料；

19、接受政府委托项目和购买服务的相关材料；

20、 协助政府推进行业劳资和谐，促进生产安全，加强劳

动保护的相关材料；

21、开展公益活动，倡导企业节能减排、低碳生产，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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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的相关材料；

22、 代表本行业参与行业性集体谈判的相关材料；

23、向政府部门反映涉及会员和行业利益的相关材料；

24、 代表本行业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诉、

申诉等相关材料；

25、 行业发展建设性意见；

26、 制定并实施行规行约、行业内争议处理规则、行业职

业道德准则、行业质量检查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的相关材

料；

27、 公开行业检查和处罚信息的相关材料；

28、 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和行业

整体利益的相关材料；

29、开展行业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相关材料；

30、会费收缴情况，会员产值占行业的比例及会员涵盖所有

制企业的情况；

31、参加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及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

定的相关材料；

32、协会刊物；

33、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内设机构、代管协会表彰或奖励的

材料；

34、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

35、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5

说明：

1、 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应编写目录和页码，一式二份,

装订报送；

2、“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只需分类整理，不需装订

报送。



附件 6

民办非企业单位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

1、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2、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评价表；

3、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办公住所产

权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协议（复印件）；

4、现行章程及核准（备案）材料(复印件）；

5、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活动资

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等）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6、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负责人、内设机构、印章、银行

账户等）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7、员工（代表）大会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办事机构管理

制度、培训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证书管理制度、印章管理

制度、项目监督检查制度、承诺服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

财务管理制度(复印件）；

8、2020 年和 2021 年理事会、本届员工（代表）大会全部会

议纪要和决议(复印件）；

9、办事机构名称、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10、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党员名单；



11、工作人员花名册（包括学历、职务、职称、年龄、政治

面貌、专兼职及返聘情况、所属部门等内容）；

12、理事、监事、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通讯录（含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为了保证

社会调查质量，提高社会调查效率，通讯录单独装订 2 份，

注明参评单位，与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13、理（董）事长、副理（董）事长、行政负责人简历和学

历证明（复印件）；

14、行政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材料复印件；

15、2020 年和 2021 年第 12 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

和年金缴纳凭证（复印件）；

16、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

17、会计人员姓名、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18、近年来开展业务活动的目录及业务活动简介。

二、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

1、2020 年和 2021 年理事会，本届员工（代表）大会全部会

议记录；

2、章程、本届理事会及行政负责人产生的相关会议材料；

3、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工作报告；

4、本届中长期发展规划及落实情况的相关材料；

5、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6、监事（监事会）履行职责材料；



7、党组织活动材料；

8、工作人员培训的相关材料；

9、 对项目监督检查和总结的相关材料；

10、落实承诺服务制度的相关材料；

11、职业道德建设的相关材料；

12、参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相关材

料；

13、接受政府委托项目和购买服务的相关材料；

14、履行社会责任，利用自身优势服务社会公众的相关材料；

15、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作用的相关材料；

16、开展公益活动的相关材料；

17、信息披露的相关材料（包括单位基本信息、收费项目和

标准、重大活动事项、财务状况、年度工作报告）；

18、新闻媒体宣传报道；

19、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表彰奖励的证明材料；

20、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的材料；

21、财务人员参加培训次数和内容的材料（复印件）；

22、 劳动合同和落实社会保险的相关材料；

23、 向理事会报告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24、2020 年和 2021 年会计账簿、凭证及审计报告；

25、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说明：

1、“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应编写目录和页码，一式二份,

按装订要求装订报送；

2、“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只需分类整理，不需装

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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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社会团体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

1、基本情况介绍；

2、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分支机构（代

表机构）登记证书、办公住所产权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

协议（复印件）；

3、现行章程文本和章程修改后的核准批复(复印件)，未修

改不需提供批复；

4、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注册资

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5、按规定办理备案（负责人、办事机构、印章、银行账户、

会费标准）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6、2020 年和 2021 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全部会议纪要和决

议（复印件）；

7、办事机构名称、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8、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党员名单；

9、工作人员花名册（含学历、职务、职称、年龄、政治面

貌、专兼职及返聘情况、所属部门等内容）；

10、 各种规章制度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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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12、秘书长以上全部负责人的简历、身份证复印件和学历证

书复印件；

13、产生秘书长的材料和秘书长年度绩效考核材料；

14、 会计人员姓名、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15、 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资产负债表和业务活动表；

16、 2020 年和 2021 年第 12 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复

印件）；

17、提供服务（服务行业、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社会）、

维护行业和会员利益、行业自律等主要工作的情况介绍；

18、近年来主要业务活动目录；

19、会员、理事和工作人员通讯录（含联系人、联系电话、

手机、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为了保证社会调查质

量，提高社会调查效率，通讯录单独装订 2 份，注明参评单

位，与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二、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

1、制、修定章程和会费标准，以及产生本届理事会的会议

材料；

2、 2019 年和 2020 年年度工作报告；

3、本届中长期发展规划及落实情况的相关材料；

4、2019 年和 2020 年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5、重大业务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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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支机构发展会员、开展活动的相关材料和上两个年度

工作计划、总结；

7、党组织活动材料；

8、聘用、晋升工作人员的相关材料；

9、劳动合同和落实社会保险的相关材料；

10、 向理事会报告行业协会商会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11、 2019 年和 2020 年会计账簿、凭证及审计报告；

12、培训会员和工作人员的材料；

13、开展行业调查、统计，发布行业信息的相关材料；

14、 组织展览会、交易会、交流会、研讨会等行业性活动

的相关材料；

15、 提供技术、经济、管理、法律和政策等咨询服务的相

关材料；

16、提供行业资质认证，新技术、新产品鉴定及推广，事故

认定等相关材料；

17、参与制定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相关材料；

18、参与制定行业标准、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或行

业技术规范的相关材料；

19、接受政府委托项目和购买服务的相关材料；

20、 协助政府推进行业劳资和谐，促进生产安全，加强劳

动保护的相关材料；

21、开展公益活动，倡导企业节能减排、低碳生产，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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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的相关材料；

22、 代表本行业参与行业性集体谈判的相关材料；

23、向政府部门反映涉及会员和行业利益的相关材料；

24、 代表本行业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诉、

申诉等相关材料；

25、 行业发展建设性意见；

26、 制定并实施行规行约、行业内争议处理规则、行业职

业道德准则、行业质量检查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的相关材

料；

27、 公开行业检查和处罚信息的相关材料；

28、 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和行业

整体利益的相关材料；

29、开展行业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相关材料；

30、会费收缴情况，会员产值占行业的比例及会员涵盖所有

制企业的情况；

31、参加国际组织、开展国际合作及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

定的相关材料；

32、协会刊物；

33、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内设机构、代管协会表彰或奖励的

材料；

34、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

35、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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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应编写目录和页码，一式二份,

装订报送；

2、“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只需分类整理，不需装订

报送。



附件 6

民办非企业单位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

1、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2、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评价表；

3、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办公住所产

权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协议（复印件）；

4、现行章程及核准（备案）材料(复印件）；

5、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活动资

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等）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6、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负责人、内设机构、印章、银行

账户等）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7、员工（代表）大会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办事机构管理

制度、培训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证书管理制度、印章管理

制度、项目监督检查制度、承诺服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

财务管理制度(复印件）；

8、2020 年和 2021 年理事会、本届员工（代表）大会全部会

议纪要和决议(复印件）；

9、办事机构名称、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10、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党员名单；



11、工作人员花名册（包括学历、职务、职称、年龄、政治

面貌、专兼职及返聘情况、所属部门等内容）；

12、理事、监事、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通讯录（含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为了保证

社会调查质量，提高社会调查效率，通讯录单独装订 2 份，

注明参评单位，与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13、理（董）事长、副理（董）事长、行政负责人简历和学

历证明（复印件）；

14、行政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材料复印件；

15、2020 年和 2021 年第 12 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

和年金缴纳凭证（复印件）；

16、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

17、会计人员姓名、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18、近年来开展业务活动的目录及业务活动简介。

二、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

1、2020 年和 2021 年理事会，本届员工（代表）大会全部会

议记录；

2、章程、本届理事会及行政负责人产生的相关会议材料；

3、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工作报告；

4、本届中长期发展规划及落实情况的相关材料；

5、2020 年和 2021 年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

6、监事（监事会）履行职责材料；



7、党组织活动材料；

8、工作人员培训的相关材料；

9、 对项目监督检查和总结的相关材料；

10、落实承诺服务制度的相关材料；

11、职业道德建设的相关材料；

12、参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相关材

料；

13、接受政府委托项目和购买服务的相关材料；

14、履行社会责任，利用自身优势服务社会公众的相关材料；

15、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作用的相关材料；

16、开展公益活动的相关材料；

17、信息披露的相关材料（包括单位基本信息、收费项目和

标准、重大活动事项、财务状况、年度工作报告）；

18、新闻媒体宣传报道；

19、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表彰奖励的证明材料；

20、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的材料；

21、财务人员参加培训次数和内容的材料（复印件）；

22、 劳动合同和落实社会保险的相关材料；

23、 向理事会报告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24、2020 年和 2021 年会计账簿、凭证及审计报告；

25、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说明：

1、“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应编写目录和页码，一式二份,

按装订要求装订报送；

2、“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只需分类整理，不需装

订报送。


